
关于开展娄底市第九届社会科学优秀成果评奖活动的通知
各县市区委，各县市区人民政府，娄底经济开发区、万宝新区党委、管委会，市直机关各单位，市属以上有关企事业单位：
为了认真贯彻落实党的十八大精神，充分调动我市社会科学工作者的积极性、主动性和创造性，繁荣发展我市哲学社会科学事业，全面构建和谐娄底，根据《娄底市哲学社会科学优秀成果奖励办法》的要求，市委、市政府同意于今年第二、三季度开展娄底市第九届社会科学优秀成果评奖活动。现将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本次评奖活动坚持公正、公平、公开的原则。评奖的范围：凡是我市公民2011年1月1日至2012年12月31日公开出版的社科类著作和公开发表的社科类论文均可申报参评；我市公民2010年取得的社会科学优秀成果未参加全市第八届社会科学优秀成果评奖的也可以申报参加本届评奖。评奖由市社会科学优秀成果评审委员会具体组织评选，共设一等奖3项，二等奖8项，三等奖15项。评选结果报市委、市政府审批后，对获奖者以市委、市政府名义授奖。评奖具体实施方案另行通知。
各县市区委宣传部、娄底经济开发区党群工作部、万宝新区综合管理部、市直各单位、市属以上有关企事业单位要认真做好宣传发动和成果推荐工作，将社科成果汇总后，于7月30日前统一报送市社科成果评审委员会办公室（地址：市委市政府大院4号楼4412室，电话：83138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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